
附件：魏书生主题邮局出租需求及说明

1.承租人须自行对标的物进行装修，装修须保证不改变

建筑原有结构，所用材料为阻燃材料，符合规划及消防等相

关规定，确保消防及用电安全，装修设计方案需经学校备案

后方可开工进行。装修费用由承租人自行负担，学校无任何

补偿义务。经营期间，经营场区内发生的零星修缮，由承租

人自行解决并承担相应费用。

2.学校仅以招租建筑中的出租场所自身及周边现有状

况进行出租，承租人经营期间须遵纪守法，自主经营，自负

盈亏。

3.租赁标的物的经营意向租期为三年，租赁合同采用一年

一签的模式。即学校每年对承租人进行考核，当年考核合格

后，学校同意与承租人续签下一年的合同，最多续签两次合

同。如果当年的考核不合格，学校有权不再签订剩余意向租

期的合同，不承担货品、装修装饰、人员工资待遇、办理相

关证照及任何其他投资投入的赔偿责任和补偿责任。

4.如有第二次和第三次支付，承租人须满足合同续签条件

下，在收到学校发出续签合同通知书后5个工作日内按照学

校的要求将租金缴纳到学校指定账户，如未按时缴纳，视为



自动放弃续签合同资格，学校有权拒绝签订续签合同，并追

究承租人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

5.承租人在租赁期内经营时间须按照校方要求的时间段进

行经营，学校放假等特殊期间的经营服务事项须服从学校统

一安排。如有特殊情况需调整经营时间，须由承租人提出书

面申请，得到学校批准后方可实施。

6.承租人因经营或组织其他活动所需办理的一切手续均

由承租人自行办理(包括但不限于工商、税务、消防和卫生

等相关手续)，并自行承担相应经营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物

业、垃圾清运、营业税等费用)。

7.承租人经营的货物必须是符合国家标准的商品，商品渠

道正规、货源充足，产地及制造商明确，产品销售记录可追

溯，索证索票，并且能够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

销售协议、代理协议、原厂授权等)并持有相关手续，譬如

检验合格证等。

8.承租人必须承诺无条件接受且配合学校对标的物在使

用过程中的检查监督及日常管理。

9.合同期满、或发生被认定为消防安全事故或因承租人自

身原因提前终止服务的，承租人须按学校规定期限无条件退

出经营场地，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扰或阻挠学校各项工作开展。

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后的10日内，承租人应腾空房屋、场

地，恢复房屋、场地原状态，保证原设施使用良好，并将房



屋、场地返还给学校。未搬离的物品视为承租人放弃所有权

的遗弃物，学校有权自行处理，如造成损失，学校不承担赔

偿责任。不可拆除的装饰、装修无偿归学校所有。

10.承租人不得发售任何形式的储值卡或对师生开展储值

预售服务，一经发现，学校按违约处理，学校有权立即终止

合同，不承担任何补偿、赔偿责任，且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

11.若因国家、上级管理部门的政策要求，或因为学校办

学发生重大调整需要终止合同的，学校可无条件提前解除协

议，学校将提前(30)个日历日向承租人书面告知，自学校

向承租人送达告知书之日起，合同自然终止。承租人须无条

件在学校通知的期间内搬离，此期间不计费用，且双方互不

承担违约及赔偿责任，学校对承租人装修装饰等其他投入无

补偿、赔偿责任。因上述原因或不可抗力因素，而影响承租

人经营的，租金按照实际经营天数计算，多退少补(无息)，

履约保证金无息返还。

12.买受人必须严格遵守安全经营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并

符合消防部门的安全要求，定期巡查、排除一切可能的消防

安全隐患及其他隐患等。因买受人原因导致各类安全事故，

买受人除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外，还应承担因事故造成的人员

伤亡损失及各项财产损失。

13.在租期内，买受人对所承租房屋(包括但不限于外墙、

悬挂物、搁置物破损、脱落)及所属设备、设施承担管理义



务，并承担维修费用。房屋上下排水、供暖、供电、消防层

面及其他设备设施影响买受人经营或造成买受人或第三方

损失均由买受人自行负责。

14.经营范围：用于邮局相关业务及合法的陈列魏书生主

题文创产品(如书签、笔记本、纪念封、冰箱贴、主题邮票、

笔筒、文具、教具等) 、纪念章、邮票、寄递服务、定制

邮戳、明信片、魏书生相关书籍、校园主题文创产品销售除

上述项目外，凭营业执照开展其他经营活动需经出租方批准。

15.调价幅度：竞买人初次报价不得低于起始价5000元

人民币，报价以增价方式进行，每次加价幅度为500元或500

元的整数倍。

16.标的概况：辽宁省盘锦市魏书生中学校内魏书生主题

邮局出租。租期三年，租金按年支付，第一年租金需先交付

到盘锦市公共采购交易中心账户，由盘锦市公共采购交易中

心将租金转给盘锦市魏书生中学，第二年、第三年租金直接

交付到盘锦市魏书生中学账户。起租日以租赁合同约定为准。

17.承租方资格条件：意向承租方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注

册的合法存续的企业法人(提供营业执照及法人身份证复印

件)



展示时间：三天

联系人：李先生

电话: 15542222020

地址：辽宁省盘锦市辽东湾新区洋河街

盘锦市魏书生中学(盘锦市辽东湾实验中学)

2025 年 12 月4 日


